
刑事司法学院团学组织简介



刑事司法学院始终坚持构建党委领导下团组织主
导的高校团学组织体系。学院团委现下设团委组织部、
团委宣传部两直属部门以及星火燎原特色团支部，指
导院学生会、院志愿者协会、院艺术中心、校国旗护
卫队、素拓中南及院教学督导组等学生组织开展工作，
是学院青年培育、成长的活力源泉。

扫码关注刑司团委公众号
一起来看“刑小宣”



院团委组织部是我院团委的直属部门。其主要负责贯彻落实

上级团组织和院党委的工作指示精神；按照院团委的工作要求参

与起草院团委有关工作通知、指导意见等；协助院团委负责团的

思想政治引领工作、基层团组织建设及考核工作、学生科研及社

会实践组织工作、团学骨干聘任及培训工作、分团委财务预算及

报销工作等。

目前下设综合办公室、组织建设办公室、创业实践

办公室、团校与社团办公室、纪律监督办公室五个部门。

团委组织部



院团委宣传部是我院团委的直属部门。其主

要负责我院共青团、学生组织以及青年学子风采

的宣传工作，进行团的思想宣传教育、团学组织

新媒体建设、学院青年文化宣传、内外宣传报道、

学生舆情引领等相关工作，通过新闻、推文、海

报、视频等多种形式搭载各类新媒体平台宣传报

道学院团学工作与师生风采。

团委宣传部

综合办公室

新闻工作办公室

新媒体工作办公室

视觉传达办公室



院学生会是在院党委领导下，受校学生会、院团委指导的全院学生的群

众性组织。院学生会坚持“全心全意为广大同学服务”的宗旨和“自我教育、自我

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指导方针，团结全院同学，主动发挥桥梁与纽带的

作用，促进学院学生精神文明建设，为全院同学成长成才服务。

目前下设秘书处、权益部、联络服务部、学术实践部、体育部

五个部门。

学 生 会



          团委星火燎原特色团支部

院团委星火燎原特色团支部（以下简称“星火”）

植根于我校深厚的红色文化土壤，成长于武汉这座英雄的城

市。通过策划承包开展各项活动宣传红色文化、推进红色主

题志愿服务、做好红色文化创新创业实践、弘扬社会正能量。

近年来，星火屡获佳绩，获得省级“活力团支部”、校团委

“中南好青年”“红旗团支部”等各类荣誉。

目前，星火设置组织建设、志愿服务、创业

实践三个团小组。



志愿者协会

• 院志愿者协会是在院党委领导下，受校志愿者协会、院团委指导的先

进青年志愿者组织，坚持“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是学生

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和加强学生与学校、学院联系，

通过志愿活动服务于校园和社会的重要载体。院志协倡导团结友爱、乐于助

人、见义勇为、无私奉献的社会风尚，不断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始终以“服

务社会、服务他人”为工作目标。

• 目前下设秘书处、项目部、仲弘志愿服务队三个部门。



院艺术中心是在院党委领导下，受院团委指导的由学院热爱艺术美

育事业的大学生组成的群众性组织。其主要负责引导和组织全院学生的

艺术美育工作及文艺活动，具备覆盖全院的艺术交流网络。

目前下设文艺部以及礼仪模特队、辩论队、舞蹈团、声乐

团、主持朗诵团六个部门（艺术团），在各类比赛或活动中大放异

彩，蟾宫折桂，携手为学院文艺事业增光添彩。

艺 术 中 心



国旗护卫队是一支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民武装

部、刑事司法学院共建的学生爱国队伍，其前身为

1998年中南政法学院时期成立的国旗班，以护卫国旗为天

职，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己任；主要负责全校日常国旗升

降、在全校范围内开展国旗文化教育活动、承担学校重大活

动的志愿礼宾任务，联系全国高校国旗护卫队，并及时与团

市委、校外组织进行沟通与交流，展示我校学生的风采。

目前下设教练团、外联科、总务科、秘书处、宣传部、

宣讲团六个部门。

国旗护卫队



校心理健康教育素质拓展培养基地（简称“素拓中南”）以“积极心理学、团体心理

辅导”理论为指导，融合“00”后大学生身心发展特点，本着“预防为先特色支撑制度保障心

理育人”的原则，创新性地将体验式-素质拓展、团体辅导等形式融入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

逐渐形成了以学院心理工作站为主线，大学生心理素质拓展教育实践基地为载体的“一地一体

两翼”的心理实践育人模式，深受学生喜爱。素拓中南主要职责和效能包括：主题教育、素质

拓展、团体辅导、咨询服务、预防干预、平台保障等，旨在通过形式多样的体验式培训素质拓

展活动，挖掘机体潜能和唤醒意识，重塑心理内在架构，让体验者亲身参与活动从而启发正面

引导，达到与现实生活连结反思的目的和意义。

目前下设活动带领部、宣传部、后勤保障部三个部门。



教学督导组

院教学督导组是我院设置的特色学生组织，旨在通过挑选品学兼优

的学生对学院课堂进行监督管理，营造优良学风。院教学督导组的

设置以课堂为单位，以课堂学生为对象，形成“课堂-教学助理员”

一对一或多对一的监督形式。院教学督导组内部实行“统一指导，

分级负责，三层联动”机制，即由相关指导老师在例会上对各年级

教学助理员的工作内容、工作重心提供方向性指导，由教学督导分

年级进行监督和负责，由教学助理员落实课堂考勤等事务监督，形

成“指导老师-教学督导-教学助理员”的层级联动形式。



欢迎2022级新同学加入刑事司法学院团学组织


